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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21 珠投 05” 

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及后续回售偿付安排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根据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五期）（债券简称：“21 珠投 05”，债券代码：188925，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回售兑付，回售登记金额 10 亿

元。因项目资金未及时到位，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发布召开第一次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

召开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提请持有人给予适当宽限期，具体会

议召开安排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召开广东珠江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2023 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截至本次会议规定的截止时间（2023 年 10 月 26 日 16：00），部分持有人因

内部流程原因未能及时发送参会回执等文件，本次会议未能有效召开。经协商，

公司已在本次会议结束后与全部持有人以书面形式另行约定了本息偿付安排，

具体如下： 

1.回售本金：全部持有人均同意给予本期债券回售本金兑付连续 60 个自然

日的宽限期。 

2.应付利息：全部持有人均同意公司自本公告出具日起三个交易日内偿付

2022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3 年 10 月 25 日期间的应计利息。 

公司承诺将在宽限期内积极筹措资金，全力保证完成回售本息偿付，具体偿

付安排详见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21 珠投 05”

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及后续回售偿付安排公告》之盖章页） 

 

 

 

 

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